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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与保障 
 

 莫纪宏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 2020年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并且对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一项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上述关于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对“法治”的要求可以解读为小康社会要达到法治标准，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法

治小康”，也就是说，小康社会的“法治状况”也应当达到“法治小康”。 
  从法治与小康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通常会理解为法治是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没有法

治，小康社会就没有可靠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法治与小康社

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法治状况也作为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来对待，故“法治小康”也成为

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一个社会如果法治状况达不到“小康”，那么，这个社会从宏观意义

上来看也不能称之为达到了“小康”水准。 
  “法治小康”可以说是当下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阶段性任务。根据“小康”社

会的基本判断指标，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要达到“小康”标准，必须实现以下几个基本目标。 
  “法治小康”的首要判断标准是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

“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

表现为需求与供给关系上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能够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必要的保障，人民

群众因为物质文化需求的较充分的满足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如果出现需求结构失衡

或者是有效供给不足，都不可能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满足关系来看待

“法治小康”，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特别是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和渴望必须得到

制度的基本保障，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法律诉求上，应当在法律制度上实现“有诉必应”，特别是

公民的权利诉求必须要得到制度上的充分救济。如果在法律制度上不能接纳公民的基本法律诉

求，存在着大量被法律制度拒之门外的“法律诉求”，就不可能认定为达到了“法治小康”的水

准。因此，“法治小康”必须着重解决公民的权利救济问题，要进一步扩大通过法定渠道解决法

律矛盾和纠纷的能力，防止出现诉讼死角和被法律遗忘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法治的最大价值特征就是不仅仅重视书面或纸上的法律规定，更关注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

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从“法治小康”的水准来看，如果法律制度本身不协调

和不统一，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各种潜在或者是现实的冲突，法律规定不能有效适应社会现实的

要求，就无法认定法治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法制不统一，就没有“法治小康”；没有“法

治小康”，小康社会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制度依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法

制统一性”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

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为此，在 2010 年年底形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法制统一性”问题。要保证法制

统一性，从法律技术上来看，就是要依据宪法，来对各种法律法规进行“统一解释”，故建立法

律法规的“统一解释制度”，是“法治小康”必备要件。 
  在现代法治社会，各项法律制度在日常社会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2004 年 12 月
4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我国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这就是：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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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依宪执政。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实践的科学总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党执政兴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法制保证。由此可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法治小康”状况下法治的重要特征。

突出“依宪治国”的时代主题，实现从“依法治国”向“依宪治国”的历史性跨越，是建设“法

治小康”的基本任务和制度建设着力点。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

法”的权威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因此，“法治小康”必然以崇尚宪法的法律权威为前提，“以宪法的名义”必然会成为小康社会公

共决策、制度执行和纠纷解决的“法治方式”，“宪法上是怎么说的”、“宪法上有依据吗”必然成

为小康社会人们“法治思维”的重要内涵。可以说，“宪法至上”是“法治小康”最重要的判断

指标。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所依、社会

所存，无不依赖于法治的“公正”、“平等”等一系列正义价值的引导和保障。在小康社会中，法

治的价值应当渗透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法治的精神应当无处不在，故党的十八

大报告明确指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不仅组成国家

机构，开展国事活动，行使国家权力需要法治的介入；每一个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从基层“草根”到领导干部，也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来看待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要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义务，有

效地保护法律规定下的权利与自由。所以，“法治小康”是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法治化”，

是法治精神占据社会主流的价值形态，一切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

性。“法治小康”应当通过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影响和左右人类文明发展的方

向。 
  总之，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指出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提出了阶段性的任务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作为小康社会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的“法治”，

其本身的“小康”状况也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判断指标。认识到“法治小康”对于小康社会的重要

意义，有助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法治建设发展中的各种难题，也可以有效地推进各项法律制度

的建设，使得法治建设的步伐始终与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相协调、相一致。 


